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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精神病患者對歧視的看法及體會本港精神病患者對歧視的看法及體會本港精神病患者對歧視的看法及體會本港精神病患者對歧視的看法及體會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平等機會委員會、香港㆗文大學精神科學系及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合作進行㆒項

關於本港精神病患者在工作、社交、家庭關係及醫療服務㆖對歧視的看法及體會的研究。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資料搜集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㆒階段為問卷調查，於 2001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進

行，成功訪問了 757 名精神科門診病㆟，另以 160 名糖尿科門診病㆟作為對照組。第㆓階段為

深入個案調查，於 2001 年 10 月至 2002 年 3 月期間進行，成功訪問了 50 名表示曾受歧視

的精神科病㆟（「精神科服務使用者」）。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雖然精神病和糖尿病皆是可以藥物及心理行為治療控制的長期身體疾病，問卷調查結果卻

顯示精神科服務使用者比糖尿病患者在工作及社交方面遇到歧視的情況更為普遍。歧視令受訪者在

工作、家庭、社交關係及專業治療等多個生活層面均受到負面影響。

1) 工作及社交

在工作方面，近半精神科門診病㆟在求職時透露病情後便不獲錄用，36.9% 表示僱主、同

事或同學得知他們的精神病病歷後態度轉壞，又有 33.6%表示在透露病情後被辭退。社交方面，

六成受訪的精神科門診病㆟表示家㆟及朋友對他們病發時的行為有負面的評語，逾半亦表示家㆟

及朋友害怕他們有暴力傾向。由於怕受到歧視，近六成的精神科門診病㆟表示刻意向僱主、同事

或同學隱瞞病情，他們更擔心若僱主知道他們的精神病病歷便會被解僱；逾半甚至於朋友面前亦

隱瞞病情。

2) 醫療服務

逾八成精神科服務使用者表示並不知道精神科病㆟有會見法官以反對強迫入院的權利

（自㆓零零㆒年九月，醫院管理局在知會病㆟有要求見區域法院法官的權利㆖已作出安排）。受

訪者表示過度使用身體㆖的束縛和精神科藥物引起不良副作用的情況亦十分普遍。這些不良的副

作用如眼睏、注意力不集㆗、身體顫抖或僵硬，及其他動作不協調等問題不單祇為病㆟造成困擾，

同時減低他們對療程的依從性；副作用引起的尷尬行為亦會進㆒步引來歧視。為了避免因精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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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的副作用引起的歧視和希望重投主流社會，45.7% 精神科服務使用者表示曾自行減藥或停

藥，又有 25.9% 不去精神科覆診，最後導致病發。

3) 傳播媒介

雖然精神科服務使用者認為傳媒延續社會㆟士對精神病的極為負面的定型看法，但因害怕

洩露病情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60.4% 受訪者都不願意挺身說出他們的情況。

4) 對歧視的反應

儘管歧視為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帶來痛苦，他們絕大多數都採取被動的態度來應付實際或

預期遇到的歧視，包括隱瞞病情、忍受或迴避不公平的對待、及/或自我孤立，但這些都不會有效

㆞矯正歧視環境。病㆟亦對歧視產生負面的情緒反應，例如自信心受損、試圖自殺、害怕與別㆟接

觸及為隱瞞病情而感到內疚等情況頗為普遍，尤其多見於女性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

5) 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證實，精神病患者在工作場所被邊緣化、在社交方面被排斥、不為家㆟接納及得

不到理想治療的情況，對他們的自尊心、療程的依從性、社會功能及身心健康造成嚴重的打擊。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我們建議：

(1) 政府及其他主要社會機構應資助更多有助減少公眾㆟士歧視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的活

動；這些活動應以社會各階層為對象，並採用多媒體的方式來推廣；

(2) 存在於政府及非政府界別的不公平招聘措施和與工作有關的歧視，應從速檢討及糾

正，以確保精神病患者能在工作場所享有平等機會；

(3) 傳媒應帶領成立㆒個多界別的工作小組（包括政府、病㆟組織及其他相關㆟士），以

研究傳媒在減低對精神病㆟的偏見態度的形成所擔當的角色；

(4) 成立精神健康委員會，以便向政府提出意見、搜集和分析精神健康資料、和保障病㆟

的權利；

(5) 以其他發展水平相若的國家的專業治療水平作為基準，檢討本港對副作用較少及療效

較佳的藥物的需求；

(6) 向病㆟和家屬提供更多有關藥物治療及其他基本權利的資料；

(7) 除了對病㆟作出準確的診斷及控制其病徵外，精神科治療及康復服務應對病㆟的整體

身心健康及生活質素多加重視；

(8) 在社區、基層護理、及普通科醫院設立更多靈活診症時間的精神健康服務；

(9) 由於私家普通科醫生佔香港基層護理服務約九成，而且在私家普通科診所求診能有助

消除歧視、提高服務的彈性和及早治療的可行性，他們應該被給予足夠的培訓以處理

常見的精神病如焦慮症、抑鬱症及㆒些早期或輕性精神病，以減輕精神問題為公立精

神科服務帶來的負擔；

(10) 制定更多計劃，以教育及提高病者家㆟對照料病者的知識和技巧。

㆓零零㆓年十㆒月㆓十六日


